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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劣绅”记载大量存在于历史文献中，有学者将之定义为绅士“劣质化”①，进而探

究其背后的原因， 多认为这是基于科举制废除对绅士阶层的冲击和新政后绅士被承认的权力

增多又缺少监督制约导致权力滥用。②也有学者并不使用“劣质化”一词，但从政治层面看，确实

存在绅士的政客化或劣化现象。③在晚清绅士“劣质化”话语下，一些学者对这种“劣质化”进行

反思。④还有使用“恶质化”的。⑤

本文拟利用晚清各种文献资料对恶劣绅衿现象的表述，力求回到晚清话语语境之中，将恶

劣绅衿进行分类与定义。除了恶劣之绅衿的确大量存在外，晚清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恶劣绅衿”
有时是国家的一种防乱性考量，在这种考量下，恶劣绅衿已成为地方动乱、吏治败坏、民风刁顽

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在意图突出官员廉洁清正与士民刚正有为的记述中，“恶劣绅衿”即变

为一种对比性存在，这时，对其恶劣行为的强调旨在烘托传主，而对所述绅衿如何恶劣则较显

笼统。我们认为：“恶劣绅衿”可区分为恶劣绅衿的实际性存在、防乱性存在以及对比性存在三

种类型。

晚清政权强化公权力进程中的清障努力
———对文献中“恶劣绅衿”三种表达类型的考释

■王日根 徐婧宜

在晚清文献中“恶劣绅衿”的记载数量巨大。但细究这些记载，可根据语境分不同情境

做出不同类型的划分，所谓的“恶劣绅衿”有实际性、防乱性与衬托性三种表达类型。实际

性的“恶劣绅衿”确实存在，但出于防乱性、衬托性的表达往往给人“恶劣绅衿”存在程度之

严重的印象。出于防乱性的表达多见于历年奏报，记载中很难见到具体的恶劣行为，而以

衬托方式记载的恶劣绅衿更有为突出某位官员或某位地方正直人物而以恶劣绅衿作为其

行为对照，加以强调；有时为强调某一地区的吏治民风之刁顽，也存在着夸大恶劣绅衿之

恶行的现象。对于清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恶劣绅衿”的仔细酌量和进一步考释，或可窥见

晚清政权在强化“公权力”、打击地方离心势力方面所做的清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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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劣绅衿”之恶劣行为种种

清代文献中所见恶劣绅衿的数量远远高于明代文献， 在明代文献中这种较少存在的记载

很难被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存在。清代对这种品行恶劣的绅衿多用恶、劣、刁、顽和不肖进行描

述，则表明在国家力图加强公权力的背景下，绅衿阶层已处于时代的聚光灯下，各种实态愈加

清晰地被呈现出来。⑥经统计，在清代正史、政书、方志、文集与笔记小说中有关恶劣绅衿的文段

748条⑦，恶、劣、刁、顽、不肖之绅衿的表述931个。⑧

这些恶劣绅衿依据其行为大体可作科敛侵勒、为害乡里、扰乱生事、勾结官吏、抗避赋役、
谣言煽惑、挟制官长、包揽讼狱、附逆护匪、霸匿水土、扰乱学务、草菅人命十二类。⑨而出现恶劣

绅衿记载的篇目依据其叙事记载内容可分为风俗纲纪、吏治民生、税赋征派、刑法讼狱、赈济减

赋、军务、漕务、农务、盐务、学务科举、路矿、仪典恩斥、船政海防、商人商务、华人华侨、小说唱

本⑩、庙产。輥輯訛

苛敛侵勒。輥輰訛恶劣绅衿在地方社会的行为，科敛侵勒占很大比重。这种行为包括苛敛财赋、
侵蚀财产和勒索财物。苛敛财赋与勒索财产其对象只能是普通民众，苛敛财赋多是勒令逼迫乡

民多纳赋税：“惟闻向来办捐积习，刁绅劣董贿属包庇，飞洒穷民。”［1］（卷五）勒索财产乃索要保护

规费和其他好处：“至于商人一事，臣等于接见外埠商人时，屡经询及，无不疾首蹙额于地方胥

吏、劣绅之需索刁难，种种苛扰。”［2］（P1615）而侵蚀财产则多针对已上缴的国家税赋或国家用于赈

济的仓谷财物而言。“间闻发赈之处，地方劣绅捏报户口，冒领浮销，又复从中侵渔。有一丁只受

米八九合者，实堪痛恨。”［3］（卷十）

勾结官吏。輥輱訛恶劣绅衿勾结官吏的行为较为复杂，在表述吏治民生的文献中，有的会提及官

吏主动与恶劣绅衿勾通交好，赋予其许多可能为害乡里的实权：“署广东连平州知州徐仁杰，以

斗案作为盗案，正法之犯，并无正凶，诸多冤滥，又凶犯周尊彝越狱，任听吏目甘怡控饰，以饿毙

监犯谢新发作抵，并有串同幕友、僚属、劣绅、门丁等苛罚平民，勒索陋规，侵蚀罚款情事，玩法

已极，实堪痛恨。”［4］（P4812）亦有恶劣绅衿贿通官吏，相与分肥，一起祸乱乡里：“各衙门苞苴之盛，
本为他省所未有。州县剥民以媚上，刁绅结官以分肥，上下交征，遂至互相劫胁。”［5］（卷18）在不同

的文献描述中，“勾结”的含义几乎相同，总体而言，在主要着眼于吏治整顿以及用以弹劾官员

的文章中，倾向于将这种“勾结”表述为道德败坏的官员主动与恶劣绅衿交好，其用意即在强化

政府权威，树立政权的正气，整顿地方风俗纲纪、除暴安良，恶劣绅衿勾结恶吏，往往导致贿赂

成风，腐蚀政权肌体。
避抗赋役。輥輲訛与在乡里社会利用苛敛侵勒诸多手段冀图敛取更多经济利益相似，在赋役征

派之时，恶劣绅衿也通过一些手段来减少缴纳或敛取更多利益。一般的手段是拖欠拒缴，有时

则为缴纳不合格粮米。“又各省每年遇灾荒蠲缓之外，无故而报民欠未完者亦复不少，实则民间

何敢抗欠钱粮，其中有劣绅大户包完钱粮而本身则延欠不完者，此外，大抵欠在书差者为多。”［4］

（P4836）“江浙两省漕粮最多，大半系属粳糯白粮，较茝粟尤为珍贵。本年运通之米间有青腰、白脐，
贮仓一二年或尚无碍，若挤压过久，难免霉变。通饬有漕省分嗣后于各州县收漕时，亲自验明好

米，倘有刁劣绅士勒交丑米，立即拏办。”［6］（卷五十六）这种对赋役的躲避行为不一定总是温和的，有

时甚至是煽惑民众一同抗阻。“诚恐有种势族、豪姓恶绅惫衿及刁顽里户人等乘此正官动摇，必

心生违抗，倡言惑众，不服追比，不依期上纳。”［7］（卷十一）容忍这类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此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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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的产物。
谣言煽惑。輥輳訛恶劣绅衿在地方的谣言煽惑主要有谣言惑乱和中伤诬告两类行为，其所涉及

领域多在扰乱、税赋、动乱与讼狱四处。“轮船相为表里，以兴中国内地自有之商务，而收内地自

有之利权。毋贪苟安而忘远效，毋信劣绅、奸商、墨吏之言，谓其有碍厘金，恐夺小民生计，以似

是而非之词，颟顸塞责了事。”［8］（卷二）“现在清厘钱粮，专杜贪吏侵欺之弊，毫不扰累闾阎。倘有不

肖州县巧立名目，借端苛敛，或刁劣绅士造言煽惑，包揽把持，均着执法严惩，以挽浇风而裕正

课。”［4］（P1939）“又谆嘱冯子材等转饬各将弁，办案与戡乱有别，捕匪与御敌不同，仍当酌量重轻，宽

猛相济，毋得过为操切。至于劣绅豪棍保匪诬良，于此举甚为不便。其造作谣言，蜚辞诬构，恐所

不免。”［3］（卷八十三）“后任陈寿椿照依新章派办，在旧章地少堤多减派各村固所乐从，而地多堤少饶

裕各村相沿已久，顿加堤段，劣绅富户希图规避，因而煽惑愚民捏词纠控，并无两岸居民烦兴怨

蔚之事。”［4］（P2839）

挟制官长。輥輴訛不同于勾结官吏，恶劣绅衿在地方有挟制官长的举动。“软抬硬驼之弊宜除也

……此皆由地方豪绅劣衿及奸民恶棍专工包揽，借此伙结有司倡此异议，以为分肥撮润之计。
久而州县卫所官吏遂为把持挟制，即或官有稍知自爱者而亦不能更张悛改，竟视为例所当然，
牢不可破。”［9］（卷二十三）在一些文献中，恶劣绅衿的行为不仅限于利用暴力手段的挟制，甚至有殴

辱官长甚至杀害官长的举动。“本年七月初九日，本县知县汤傅榘奉宪檄调入闱，需舟赴省，先

发价银雇觅魏尾蓬船，遵宪起行。于十四日该令正在公堂催比粮务，突有劣生曾之撰率领陈维

桥、吴之桢、叶轩、童有恒等七人蜂拥入署，不顾县令坐堂，自称船只被县封刷，殴打兵房，咆哮

无状。汤令目击凶恶，呼吁面剖拒之。撰等全无忌惮，公行抗拒，掀翻公案，扭结命官，毁衣脱帽，
法纪荡然。”［10］（卷十四）“张亮基商同先诣江右馆，亲加晓谕。徐之铭畏葸疑虑，不敢前往，密令四川

从九品单功定煽惑刁绅李祖植等怂恿散练赴该前署内恳求不准抚回，并将署内什物抢毁，杀毙

通海县知县雷焱。”［11］（咸丰九十八）

包揽讼狱。輥輵訛恶劣绅衿在很多情况下与“讼师讼棍”相连用，其行为特点也与讼师讼棍较为

相似。依据恶劣绅衿在地方社会包揽讼狱的行为，亦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并不直接参与诉讼

的健讼唆讼，恶劣绅衿只于其中煽动民众积极诉讼从而在较长的周期内苛敛、勒索财物，这种

现象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 因此在各地方有诸多规劝民众平息诉讼的文章。“为劝论息讼以

安民生事……然尔民往返奔驰，歇家饭费与夫代书润笔、证佐酬劳、失业妨工，皆不免费去钱

财，荒芜田地。及至事完追悔无及，皆因讼师诱唆，加以劣衿恶棍鼓煽扬波，愚民悮堕其中，不能

自脱。”［12］另一类是在讼狱案件中积极作为，上下其手的包揽讼狱行为。“辄有一种无耻劣衿，串

通讼棍，惯舞刀笔，出入衙门。初则献媚乞怜，继则求情关说，横行乡曲，飞食良善。庸□有司任

其簸弄，起灭词讼，包揽公事，无所不为。”［13］（别录卷六）

附逆护匪。輥輶訛恶劣绅衿的附逆护匪行为包括依附逆贼、包庇盗匪，甚至是为首作乱。“苗沛霖

骚扰江淮，逞其一枭破獍之心，罪无可逭。胜则一意纵容保护，其间劣绅某某及臬司张某总兵博

某等幸灾乐祸，甘为苗逆牙爪，风承痔舐，靡恶不为。”［14］（卷十一）“伏念川省隐患，一曰会匪，一曰私

枭。会匪中不仅游民光棍，卽家道殷实绅士亦有与之联络通气。如从前包揽盐厘之奸绅土豪，平

日朘削灶贩，侵蚀公帑，皆必分润会中之人，始得高枕无恙。否则劫夺不免，相习成风，毫不为

怪。甚至会匪事发而劣绅反为之出名营救。”［5］（卷十九）“臣以张谦等以劣衿为逆首，毒害地方年馀，
抗拒官军数月，万死不足蔽辜，业经尽法惩治，林裕信、钟辰学投诚效力，业经该员等许以不死，
尚可宽其一线，饬胡兼善等妥为安插，以示法外之仁。”［15］（卷七）

晚清政权强化公权力进程中的清障努力———对文献中“恶劣绅衿”三种表达类型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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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匿水土。輥輷訛劣绅在地方社会的许多恶劣行径直接与金钱财物相关，但对于土地、水田、堤

坝等土地财物，也有许多霸匿占用的行为。“廉郡荒地，许多穷民领帖承垦，钦奉恩旨永免升税。
讵有不法衿棍当请领垦时，混将由名填入垦帖四至内己，预谋占山之根。地方官受其蒙蔽，概行

印发。数年后公然执垦帖为张本，胆敢聚众砍伐，放火焚烧，甚将官山得价契卖与人，实属法所

难贷。”［16］（卷五）

扰乱学务。輦輮訛晚清文献中许多内容关注新式教育，而恶劣绅衿于其中干扰作乱，也引起了官

员的重视，因此在若干兴办教育的文章、奏折和条款中，都有对恶劣绅衿上下其手从中扰乱的

行为表示明确担忧并加以设防的。《奏详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中皆有“开办之后，
倘有劣绅地棍造谣污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2］（P1157）。而在旧式的科举中，恶劣绅衿

也对功名的取得施以手脚。“牛守仁，即牛珍，又名牛升。曾在广西怀集灵川贺县署内充当门丁，
辄敢句串劣衿，冒入临桂县籍，令其子牛光斗朦混应试，倖中举人。”［17］（卷 二 十 三）对于学场规纪的

干扰，文献中也有所表述。“嗣后府州县有徇情滥纵，不肯点名，及地方豪绅劣衿有倡纵闹场之

处，该学政访闻，即会同该督抚指名题参。”［18］（卷七十）

草菅人命。輦輯訛在地方恶劣绅衿的各种行为中，草菅人命是非常恶劣的。在所有有关劣绅草菅

人命的文献中，国家对这部分恶劣绅衿的处理不是“交由有司处理”那样简单模糊，而是多列入

刑案， 指派特定官员处理。“安徽寿州捐纳员外郎孙家泰胆敢在六安州地方冒称钦差， 假托防

剿，私用官刑，擅杀四命，谬妄已极。绅士办理团练原以保卫乡闾，该地方设有凶恶棍徒，亦应鸣

官究办。似此胆大妄为，实属大干法纪，若不从严究治，何以戡暴而儆效尤。孙家泰着即革职，交

福济严刑审讯，按律惩办，毋稍宽纵。”［11］（咸丰四十二）

以上对恶劣绅衿的行为描述多是具体详细的，其涉及行为也多为语境中真实发生的。除以

上较为明确的劣绅行为外，在晚清文献中还有大量有关恶劣绅衿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对劣

绅行为的描述并不十分明确，但就其行为作用的对象而言，分为普通民众与官吏公事两类，因

而对这种略显模糊的定义，可分为对下的为害乡里輦輰訛与对上的扰乱生事輦輱訛两类。“近见风俗日敝，
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诅诈之术日工，讼狱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

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良善。”［19］（康熙十）“闽省矿务见已遵旨委查，一经兴办，当可就地

取资……至煤铁各矿虽经该督委查，将来兴办能否速效应用，尚无把握。请饬该督不准滑吏蠹

役、土豪劣绅阻挠扰乱，以期刻日课功。”［20］（卷二百三十四）

另有一类提及恶劣绅衿的方式，即仅仅提及“恶劣绅衿”而未对其行为有任何描述，（仅提“恶

劣绅衿”）如此记载虽然其数量较大輦輲訛，但因其中较难发现恶劣绅衿的具体行为，便不列为一类。
晚清文献中大量记载的恶劣绅衿行为不仅限于上述分类， 还有若干劣绅行为因其记载数

量较少，不作分类列举。这些行为有：庇护凶盗、开赌护赌、煎售私盐、强夺人妻、挖卖矿产、庇护

娼家、违禁筑坝、滥请封神、抢夺盗窃、强嫁寡妇、藐官牟利、不合规制、有伤风化、表里不一。輦輳訛

以上诸多类型的“恶劣绅衿”现象已经严重危害到官府正义权威的伸张、国家的财政收入

的征集及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清除掉这些“恶劣绅衿”是重新树立“公权力”的必然要求。

二、防乱性定义下对官吏防劣用良的警示意蕴

除了在文本语境中真实存在的恶劣绅衿外，还有一种提及恶劣绅衿的方式，即将恶劣绅衿

视为国家政务与地方治理的大防，对可能存在的恶劣绅衿及其行为严加防范。輦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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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物料不一，着裕禄督率，在事员匠随时讲究奏明办理。内地煤铁各矿业，经该

督委员查勘，即着从速兴办，不准滑吏劣绅等阻挠，以收实效。［21］（卷六十一）

川省灶户有井以为之本，与他省灶丁不同，该抚所陈按锅计盐，按盐定厘之议似

属可行，且系从未抽捐之户。以秦蜀商人各协本省军饷，自应情殷桑梓，踊跃急公。着

骆秉章按照刘蓉所奏认真兴办。惟事属轫始，必须于国有裨，于灶户无损。仍恐兴办伊

始，有奸商劣绅从中阻挠，把持射利，亦不可不为之防。［20］（卷三十）

闻江北厘卡、亩捐、户捐及一切各捐，均仍照前，迭经降旨裁革，未据地方官认真

办理，亟应厘剔弊端，与民休息。着曾国藩、吴棠、李鸿章严行禁革。如有委员劣绅借端

苛敛，即行拿办，以儆其余。［22］（卷三十六）

今藏地、苗疆俱已宁谧，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将庚戌年甘肃、四川、云南、贵州、
广西额征地丁银两，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属地方，近日亦有预备军需之事，朕心轸念，
著将庚戌年额征钱粮蠲免十分之三。此六省督抚大吏宜仰体朕心，转饬所属有司敬谨

奉行，务使闾阎均沾实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饱私囊，或奸胥土棍、强绅劣

矜包揽侵蚀者，经朕访闻，必将通省大小官员分别从重治罪。［19］（雍正十四）

上述分别涉及船政海防、盐政、税赋征派、赈济减赋四个方面的国家由上及下的防乱考量，认为

恶劣绅衿在地方可能有扰乱生事、苛敛侵勒的行为。要求各级政府官员都应该严防这类恶劣绅

衿，力求实现政权体系在国家治理中应该达到的目标。
这种尚未发生恶劣绅衿行为，其被官员甚至皇帝提及，在地方官治理乡土社会时都具有警

示的意蕴。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这类警示， 确因历年奏报中总有若干对民风吏治的描

述，其中恶劣绅衿对社会和政治的构祸都已成为强化公权力道路上必须清除的障碍。
其实，国家权力在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中，始终无法实现自上而下的完全垂直控制和巨

细无遗的干预，在时代聚光灯下，国家除了要清除那些“恶劣绅衿”之外，又必须从绅衿群体中物

色一些可以依凭的对象，将他们列入公正绅衿行列，继续发挥他们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能动性。
自上欲正民风，先端士习，此诚探本寻源之至论。至于结党扛讼、纠众械斗、争坟

讦控、折骨藏金，是又风俗人心之极敝，而转移化导之所宜亟者也。该令现于各堡选定

公正绅耆二人，遇事责其秉公排解，一切刁绅劣监不准再递公禀，隐附党援。［23］（卷五）

倘有如前项刁绅届期阻抗及揑词折奏，即分别指名严参重惩，饬将田产充公，仍

复治以应得之罪，再部颁民欠征信册式历年造办所费不资，无益库款，另行详请具奏

……若丈田一事，以后本省大吏即有更动，必仍由后任续办，持之以久，矢之以坚，使

通省绅民共知。有不清不止之意，庶各官乃能专一从事，而浮言不得动摇。一曰励人

材，法令固宜从严，奖励亦宜并用。皖北黎庶沐浴列朝厚泽深仁，孰不知感。清理田赋

乃复其固有，初非增所本无，其在公正绅耆当不乏知大义，即乡董里保当亦具天良，自

应奏请在先，各属绅衿有能倡率乡里、劝导愚氓、不劳官力而复额者，准予从优奖叙

印。［4］（P4822）

在端士习与征田赋的努力中，清廷意识到恶劣绅衿虽已大量存在，却并未对地方绅衿的作

用一股脑儿加以否定，而是将绅衿划分为两类，即恶劣绅衿和公正绅衿，并继续将地方协管、导

化之权赋予公正绅士。在有关风俗纲纪与赈济减赋的文章里，只是警示官员防止出现恶劣绅衿

的不轨行为，确保地方社会不会再出现恶劣绅衿结党投状与阻抗诬陷的行为。
除了上述区分恶劣绅衿与公正绅士的文献外， 还有许多文献对公正绅士参与地方社会治

晚清政权强化公权力进程中的清障努力———对文献中“恶劣绅衿”三种表达类型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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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务有所表述，期望公正绅士在协助管理地方、承担公务方面能有所作为。
领照担保人资格限下开七项人等，此外不得妄充。公正绅士、有差缺官员、官立高等

以上学堂、官许私立高等以上学堂、商会、银行、银号、著名行铺非著名者不在此例。［2］（P1164）

经费宜严禁侵蚀也。凡捐输银两，或交商生息，或置产纳租，但责令公正绅士自为

经理，一面造报立案，以备查核，不得假手胥吏，以杜侵吞挪移之弊。［24］（卷十五）

宜专请矿师分途勘验采试，确有把握，即行开办。试办之初当用人力，既获利益则

购机器，仍分官办、商办两种。商办由巡抚给与印帖，令该商邀集股份，联络公正绅士

如法开采。地方官就近照料，或酌拨兵勇弹压。俟一年之后，出产既旺，照章抽厘。如有

奸人藉开矿为名，骗吞股份，即行重究。［21］（卷四十五）

臣抵济宁时该侍郎亦在济宁，迨贼氛较近，该侍郎卽往曹州，复至武定。捻匪各处

窜扰，该侍郎身任督办，并未率领乡团防守扼截，实属有负委任，相应请旨撤去督办大

臣。其团练事务责成山东巡抚督率地方各官认真办理，务当选择公正绅士、乡望素着

之人专司其事，不得藉端勒索。［11］（咸丰四十二）

以上四条文献分别在商人商务、学务科举、税赋征派与军务方面赋予公正绅士的协管之权。四

条文献虽无指明恶劣绅衿的刁顽行为，但这种着重点明“公正”绅士才能获得的权责亦是对绅

衿群体分层化的一种认知。

三、衬托性定义下对官员地方治理主导作用的企求

在恶劣绅衿的衬托性定义中，吏治民风成为主要的关注重点。往往言及吏治腐败之时，勾

结劣绅、任用恶衿成为官员的一大罪状。而在一些赞扬性文章中，惩治劣绅便成为官员的一大

政绩。使用衬托性定义加以贬斥与褒扬的不只是吏治层面，在对普通士民的称赞中，被恶劣绅

衿诬陷而不改初衷甚至与官员共同惩治劣绅是其被钦佩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对恶劣绅衿存在

的过度强调，有时变成地方动乱的推脱之词，“恶劣绅衿”被过分使用，甚至有人会被诬陷。
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及，官绅勾结是绅衿之恶劣的一种表现，即因为勾结官府的恶吏之后，

即使他们屡屡危害乡里，但都因获得恶吏庇护而逍遥法外，因而绅衿之恶劣，不难寻到官员贪

渎的根源。这种勾结于官员而言，除了为利，也存有很大风险，即一旦被追究，即会遭到严肃处

理。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州县讳盗殃民、劣绅聚众滋事，请旨查办一折。据称江苏铜

山县知县陶在铭籍办团为名，按亩敛钱，又苛派房捐，信用劣绅周有道、林之祺二名，
设党聚徒，刦案迭出，并有玩视人命等语。着魏光焘、恩寿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

实具奏，毋稍徇隐。［4］（P4822）

谕岑春煊奏特参贪污残忍各员请旨惩处等语。 署广东连平州知州徐仁杰以鬬案

作为盗案，正法之犯并无正凶，诸多冤滥。又凶犯周尊彝越狱，任听吏目、甘怡揑饰，以

饿毙监犯谢新发作抵，并有串通幕友、僚属、劣绅、门丁等苛罚平民、勒索陋规、侵蚀罚

款情事。玩法已极，实堪痛恨。署连平州事候补直隶州知州徐仁杰、前署连平州吏目叶

护司、巡检甘怡均着革职，永不叙用，发往新疆充当苦差。［4］（P4812）

又原参万载县知县周凤藻贪滑巧诈，署中火食、幕友、修金一切索诸门丁，纵容门

丁为恶，屡有控案，以重金请托得免一节。查周凤藻素性贪鄙，家丁索德钱物与该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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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七分用，以劣绅杜姓、辛姓、宋姓为爪牙，遇有案件先说使费，家丁与劣绅择其案

中有钱之人，多方讹诈，需索如愿，始得到堂，到堂之日，又有堂费，破家者指不胜屈，
万载之民言之无不切齿。［25］（P668）

乙巳谕陈宝箴奏：查明知府信用劣绅，举动乖谬，请旨惩处一折，已革湖南常德府

知府文杰，在任多年，暱比匪人，声名甚劣，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4］（P3643）

上述皇帝敕谕与大臣上奏都在揭发地方治理混乱状况，四条谕令、奏折都将这种混乱归结为地

方官为官失职，其表现即为：信用劣绅、放任劣绅、纵容劣绅。这是地方官员怠政无为的结果，将

这类官员从官僚队伍中清除出去，才能实现地方治理的有序化。
晚清文献中也不乏对有为官员的记载，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对恶劣绅衿的惩治，整治

恶劣绅衿不仅能赢得老百姓的拥戴，也是王朝政治得以延续的基本保证。因此，那些惩治恶劣

绅衿的官员往往能获得升迁的机会。
王士祯 《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拜他喇布勒哈番于襄勤

公成龙墓志铭》记载：“又收案恶衿刘平成、旗恶沈颖、宦官张进升、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若千

人置重典，豪猾瞻落。”［26］（卷七十五）类似的事例还有：
安佩莲，字玉青，贵定人。嘉庆十年彭浚榜进士……署岳州知府，平江以收漕米

故，劣绅猾民鼓煽其间，几致变。佩莲驰往慰谕，事立解，升永顺知府。［27］（卷八十一 ）

阎广居，字子仁，号安亭，河口村人。乾隆庚寅举于乡，分发湖南知县，历署常宁、
慈利、耒阳、芷江事，所在以为常。耒阳刁诈成风，劣衿滋事，广居绳之以法，驭之以诚，
前后五载，风俗顿易。［28］（P863）

程亮采，字惠畴，廪贡生……咸丰年从戎江浙间，以功保知县，荐保花翎直隶州，
为程忠烈公所识拔。在幕中举古来良将用兵不损一将、不折一兵，忠烈深韪之。贼平需

次江苏署震泽县事。县有劣绅盘据为奸利，亮駣得其贿和命案一事，禀请严办，上游不

之许，卽请解任，曰：“吾不能除民害，奚官为。”拂衣归里，士林重之。［29］（卷三十四）

无论是于成龙、安佩莲、阎广居还是程亮采，在他们的墓志铭和赞文中，都有对其惩治恶绅、民

心顺服的赞扬。在王世祯所作于成龙墓志铭中突出了于成龙整治恶衿、旗恶、宦官与大盗危害

乡里、扰乱生事，让“豪猾瞻落”的为政业绩。在对安佩莲的记载中，他努力平复被劣绅鼓煽的民

心，因而官职有所升迁。对阎广居的记载中，则突出对其在耒阳将劣衿绳之以法的事迹，在为官

常宁、慈利与芷江时，“清厘积案，杜绝苞苴，振兴文教”，亦呈现了一个颇为作为的地方官形象。
对程亮采的记载则显示：惩治恶劣绅衿也会遭遇阻力，但程亮采宁愿卸任也不放弃自己清正为

官的原则，故赢得了士林的赞扬。
这种用惩治恶劣绅衿以凸显官员廉洁清明的方式， 在记载普通绅衿甚至乡民的文章中也

时常出现。一般而言，此类记载在提及恶劣绅衿之前，都有传主行为品性良好的强调，而恶劣绅

衿却意图构陷诬告，查明后，官吏也为传主的端正品行所感佩。
凌殿材，字焜振，号可垣，凌边人。父昶羽有潜德，族人盗其牛不究。族绅廹令控

官，甫出乡，托腹痛而返。殿材五岁失恃，外祖母抚之有恩，洎长，奉养至九十余龄卒，
为立后养教之，岁时上冢，犹欷歔流涕焉。性至孝，事叔父标羽尤谨，奉养至八十余。早

岁学贾，慷慨好施与，喜为利济事，提携亲友如不及，族人受恩者多。故咸丰间红巾贼

起，勒收富人金钱，亦不忍及殿材。殿材既以笃义闻，贼不加侵侮，乃反为富人恶绅所

忌，诬告乡局，围捕无验始已。殿材终不以是懈其为善心。［30］（P1221）

晚清政权强化公权力进程中的清障努力———对文献中“恶劣绅衿”三种表达类型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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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理诬控，终能得白的发展模式在官员被恶劣绅衿诬陷时同样适用。
杨言，字子顾，休宁举人。同治二年由内阁中书选贵州黔西知州……到黔后曾被

劣绅以侵蚀钱粮、寄藏门丁诬控大府。委员提讯门丁，搜其私箧，得言所付亲笔家书，
内附自挽联，额有‘二老白头悲梓里，九泉碧血效椒山’之句共相叹服，诬亦得白。［31］（卷

一百八十七）

在社会舆论普遍将恶劣绅衿作为打击对象的时候， 地方官员有时也会很自然地将地方动

乱的根源加诸恶劣绅衿的头上，使被冠为“恶劣绅衿”的人们成为上级追究责任的替罪羊。不

过，因为诉诸法律，有些事实还是可以得到澄清的。有些则被认定为诬陷，而给予平反，出于维

护官府权威的考虑，有些事实往往并未公布。
（光绪二年）六月十六日上谕：前因都察院奏吉林贡生陈献廷以恶绅刘鸿恩窝贼、

开赌、肆扰等词具控，当谕令崇实、岐元查明究办。兹据崇实等将刘鸿恩被控各节讯

明，定拟具奏，此案都司或查无实据，或事岀有因，均着毋庸置议。［31］（卷五）

丁酉谕：前据御史牟荫乔、刘纶襄奏山东荣城县境内轮船失事，知县信任劣绅，扰

害地方各一折。复据都察院奏编修谢隽杭等呈控恶绅串通知县，揑词请兵，逼毙民命

等情。先后谕令张曜确查覆奏。兹据奏称保大轮船失事，沿海村民乘危捞抢，该县知县

李文炳前往勘验，饬武举于廷诰帮同弹压，村民抗拒，将于廷诰殴伤，并伤乡勇，逼令

李文炳出具印结息事。经道员盛宣怀、提督孙金彪带营查办，该村民仍不交犯缴赃，相

持两日，始饬该县带同勇役进大西庄等三村搜赃，将滋事首从人犯带回硏讯，分别取

保。解省审办并无开炮轰击、骚拨毙命情事。［4］（P2266）

光绪年间的两条上谕都对重新彻查的原奏案件进行纠正。光绪二年（1876）上谕的恶绅刘鸿恩

窝贼、开赌、肆扰案中对原案中情形训明后发现，恶绅窝藏马贼及私创捕盗厅等情属查无实据

或事出有因，而恶绅串通知县，揑词请兵，逼毙民命案经查明属子虚乌有。
因此，《先考前兵部主政止安府君行述》中就说到应慎重定义恶劣绅衿：“学使者、试诸生例

有行优劣，吾父谓优劣不可限多寡，并不可定有无，且必显着恶迹方为劣衿，不然将徒据上空言

与微疵小失，辄锢累儒生耶。”［33］（卷二）

四、结 语

在晚清文献中大量记载恶劣绅衿现象，应当被置于晚清政府鉴于社会治理失序，力图强化

“公权力”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恶劣绅衿的确是晚清社会的一大乱象，凡苛敛侵勒、勾结官吏、避

抗赋役、谣言煽惑、挟制官长、包揽讼狱、附逆护匪、霸匿水土、扰乱学务、草菅人命等，几乎无恶

不作，已引起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晚清政府要想避免颓亡的命运，就必须下大力

气来清除恶劣绅衿这个社会毒瘤。
于是，在晚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颁布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政府要求各级官府必须

加强对恶劣绅衿的严厉防范，同时，应该注意区别恶劣绅衿和公正绅衿，孤立和消灭那些恶劣

绅衿，充分调动公正绅衿的积极性，使其成为政权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状态下的必要补充。
晚清朝廷寄望地方官吏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凸显政府的政治权威，抑制地

方社会包括恶劣绅衿在内的离心力量。但在实际的地方社会治理中，清除恶劣绅衿需要地方官

员秉公执法，同时也需要地方官员增强被恶劣绅衿腐蚀的抗御能力。要强化政权体系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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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必须树立官员的良好形象，与晚清政治权威强化相伴随的法制建设一定程度上也能起

到抑制恶劣绅衿与官吏的相互勾结，或者恶吏对所谓的“恶劣绅衿”的构害的作用。因为事实上

也存在无为官员假借“恶劣绅衿”推卸地方社会治理不力责任的手段。

注释：
①最先提出绅士“劣质化”概念的是肖宗志《清末民初的绅士“劣质化”》（《贵州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蒋国宏认同此观点，认为由于绅士城居与劣化使得民国时期农

业科技的责任落到各级政府身上，在描述绅士劣化时，作者认为“无绅不劣”的说法有些夸张，
但绅士劣化现象已十分严重，参见蒋国宏《民国时期绅士的嬗变与农业科技改良的困境》（《南

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②李严成认为在中国儒家济世、赈济与仁爱思想影响下，富人、绅士慈善救济活动十分普

遍，而绅士劣质化是近代社会转型，尤其是科举废除后才出现的特殊现象，参见李严成《法律近

代化与济弱功能的弱化》（《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庞振宇认为，在近

代社会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现代乡村官僚机构的挤压

和近代乡村教育危机带来的乡村自治资源荒漠化是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重要原

因，而乡村政治“官僚化”的统治，绅士也严重“劣质化”，呈现劣势从个体性向整体性蜕化趋向，
参见庞振宇《“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沧桑》，2012年第10期）。
③刘建军在分析新直隶地区民国代议制下以新绅商为主体的议员时，有对经济因素关注，

但主要是基于政治层面，认为增长的权力缺乏选民的制约与监督，使得议员政客化、劣化愈益

严重，参见刘建军《代议制框架下的地方政治———直隶地方回忆研究（1912-1928）》（中国人民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④这种反思态度是谨慎的，论证却不充分，相关论文有：苏全有、张鱼伟《对近代中国绅士

劣质化问题的质疑———以河南省汲县绅士群体为个案》（《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苏全有、张鱼伟《清末民初汲县绅士报效梓里活动述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
⑤也有学者用“恶质化”来表述这一现象，认为“恶质化”描述中国传统模式中政治形态的

发展趋向，这种形态是以皇权政治理念、专制官僚体制和士绅社会结构为表现的，参见毛德儒

《中国模式兴起的逻辑》（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绅士

阶层的蜕化，详见张振霞《清末民初绅士阶层蜕化原因探析》（《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9期）；
张振霞《清末民初绅士阶层蜕化表现及其影响》（《民族论坛》，2014年第4期）。
⑥清代文献中还有其他词汇，如虎衿、枭绅等词汇，但这些词汇在文献中存在的数量较少，

故而不做摘录。
⑦这些文段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重复性，即使是绝大部分的引用是皇帝诏令，这种文章在

各类文献中共同存在有一定的正统强制力，但因为这类词汇存在于不同的文献篇目中，如此多

的文献篇目对同一词汇的共同引用与重视也的确使其所表述的恶劣绅衿现象引人注目。
⑧在一些文献记载中，恶劣绅衿的行为不只一条，故恶劣绅衿的行为数量与所录文献数量

并不匹配。但在进行绅衿行为分类时，有些文献的表述十分模糊，我们对这种恶劣绅衿行为不

好妄加推断，故而推断性的行为不作收录。
⑨恶劣绅衿的分类不只限于十二种，其中有一类“仅一提”性质的恶劣绅衿，因文献在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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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类群体时并未对其行为有任何描述，故不便进行分类；有一些恶劣绅衿的行为数量低于

5个，单独划分一类似不妥，故不为其列类，但在后文中对这些数量较少的行为有所列举。
⑩小说唱本与这种分类并不相同，只因其独特的文本种类、较难被认为与其他文献类型有

同等的纪实性，故而将小说唱本单独列类。
輥輯訛对文献的列举是完全的，因为对文献主要叙事内容并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所以下文中

不会有所涉及，仅于此处进行完全列举。
輥輰訛这种行为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最多，共262条，约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28.14%。
輥輱訛这种行为共66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7.09%。
輥輲訛这种行为共55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5.91%。
輥輳訛这种行为共46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4.94%
輥輴訛这种行为共38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4.08%。
輥輵訛这种行为共36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3.87%。
輥輶訛这种行为共26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2.79%。
輥輷訛这种行为共17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1.83%。
輦輮訛这种行为共16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1.72%。
輦輯訛这种行为共10条记载，占恶劣绅衿行为总和的1.07%。
輦輰訛为害乡里共有140条描述，约占15.04%。
輦輱訛扰乱生事共92条，约占9.88%。
輦輲訛这种类型的恶劣绅衿有98条记载，约占行为总和的10.53%。
輦輳訛这些类别的行为数量分别为4、3、3、2、2、2、2、2、2、2、2、1、1、1个。
輦輴訛这种对恶劣绅衿的防乱性记载有155条，占提及恶劣绅衿文段总量的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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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清）李培谦.（道光）阳曲县志［M］.清道光二十三年修民国二十一年重印本.
［29］吕林钟.（光绪）续修舒城县志［M］.清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30］梁鼎芬.（宣统）番禺县续志［M］.民国二十年重印本.
［31］（清）吴坤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M］.清光绪四年刻本.
［32］（清）李桂林.（光绪）吉林通志［M］.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33］（清）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赵忠毅公文录［M］.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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